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 農化環工系友會
鄭雙福教授  清勤獎助學金辦法
第1條 為獎勵就學本系之清寒勤奮向學學生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第2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系64年畢業校友鍾松吉、劉肇興、張明煉、何實珍、范道明、羅吉康、王苑春、林一毓、陳錦元、許政國、林燈瑩、林子隆、郭幼麟等學長及林耀堅主任捐贈。
第3條 本辦法獎助對象限本國籍、本系在學學生。
第4條 申請資格：
（1） 家境有困難，就學需經濟援助者優先。
（2） 具校外工讀、服務經驗者優先。
（3） 大學部學生：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70分(含)以上，操行成績平均80分(含)以上，且無不良紀錄；新生以高中期間平均成績申請。
（4） 研究所學生：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80分(含)以上，操行成績平均80分(含)以上，且無不良紀錄；新生以大學期間平均成績參考大學部學生標準申請。
（5） 申請應備資料請參考附件。
第5條 [bookmark: _GoBack]申請期間為每年9月20日至10月18日止。學生須在規定期間內檢附應備資料向系友會提出申請。
第6條 經審查通過後，錄取兩名，該名獎學生發給新台幣貳萬元之獎助學金。
第7條 審查委員由系主任及本系教師 5人組成，審查結果列入會議記錄，經由系友會理監事會議追認。會議紀錄及獎助學金頒發照片轉知 64級捐款系友代表。
